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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征用与农村土地收益
分配的制度创新

冯俊条

（安徽财经大学 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随着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大，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失
去了生存资料，土地权益被侵占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由此引发了政府与农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纠

纷。应建立以农民集体为受益主体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土地收益分配的主体与内容，建立公

正的土地征收听证制度，设置土地专业银行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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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社会群体。新中国
成立以后，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形成了城市土地归国

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制度。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

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国有土地是有限的，很难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征用集体土地就成为满足

社会对建设用地需求的主要来源。集体土地被征用

之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进而失去了生存资料和就业

保障基础。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确保失地农

民权益，已成为征地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的研

究，王德起［１］认为要建立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就要明

晰国家与集体（企业）、农村集体与农户以及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姜开琴［２］提出应根据增

值收益产生的不同情况在国家、集体、农民之间进行

合理分配；黄俊阳［３］、李萌等［４］认为，应通过明晰产

权、规范征用程序以及完善土地补偿制度等措施来

维护集体土地农民权益。上述研究指出了我国目前

土地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但对于如何保障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及具体保障措

施，并未提出系统的制度方面的意见。

本文主要从土地收益分配的本质出发，分析土

地制度中各项权益之间的关系及现有土地收益分配

的格局，发现现有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应

创新我国土地权益分配制度，改变土地收益分配不

合理的现状，以维护农民的权益。

　　一、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权益关系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

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

是土地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

机组成部分。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

置与有效利用的基础载体，它是农村生产力进步的

主要中介，是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经营的方

式，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是农民与集体、农户与农户

之间的关系问题。

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经营所应该

享有的民主权利与物质利益的总称。民主权利赋予

农民享有、占有与农村土地相关的一切政治、经济权

利；物质利益是指农民拥有土地权利带来的各种经

济利益收入。农民集体土地权利是由各种权利组成

的土地权利束，它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

权、收益权、处分权、承包经营权、规划权、发展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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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指劳动群众集

体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占有、使用、处分自己所有

土地的权利。农民及其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益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变

更收益，一是集体出让使用权的所有权让渡权能收

益。在土地使用权上，我国实行两权分离的政策，即

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农民享有使用权，集体拥有

所有权。土地使用权隶属所有权，使用权是所有权

在现实中的展现和延伸。

土地收益权是使用权的目的，只有有效享有土

地收益权，使用权才有意义。收益权指土地使用者

依据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等

权能而获得收益的权利，以及土地产权主体依法转

让自己的土地权能而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由于土

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收益有不同的享有主

体，我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收益主体：国家、集体和农

户。处分权是指对土地的使用、流转等的权利，随着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产生。收益权和处分权是

这两种权利的派生权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派生

权利既可以与所有权合为一体，也可以独立存在。

我国土地权能的分离性使得其各项权利在转移和使

用过程中带来不同的收益，不同的权能主体参与土

地收益分配就产生了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

　　二、土地征用中我国农村集体土地

收益的现实格局

　　土地征用实际上是国家向土地权益人购买集体
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诸项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束变

动的过程。农村土地征用实质是把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依法给予被征地的集体和

个人一定补偿的行为。农村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

料，承载着农民经济、政治、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

多方面的权益和保障。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不仅失

去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失去了劳动就业的权利和

社会保障权等相关权利。由于现行的集体土地征用

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的缺陷，农民的土地权益受

到严重损害，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生

活依靠，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无业游民。农民的土

地权益受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及

集体所有权、收益权等土地权利被侵犯，另一方面是

农民及集体得不到应有的征地补偿份额。

１．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被侵占
土地征用是国家或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法强制转移非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给予补

偿的一种行政行为。然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

定不是特别明确，加之土地作为一种资源有巨大的

经济价值，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打着

“公共利益”的旗号征用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为卖

地而征地的行为。这些举动多是补偿不到位，严重

侵害了农民的集体土地权益。有资料显示，我国基

层政府财政收入的３０％ ～４０％是由土地出让金中
获取的，而土地出让金的８０％是由征用农民土地中
获取。［５］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由于法律界

定的多重性及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可确定性，实际操

作中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情况，致使各

级利益主体大肆攫取土地收益，而作为集体土地的

实际主人的农民却被边缘化或被排除在所有权主体

之外。农民及集体的基础权利缺失，致使相关的权

利无法得到保护。

２．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现状
根据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应获得

相应的补偿费和安置费，然而农民获得的补偿只是

土地经营收益的补偿，土地后期的增值收益则被无

偿占有，政府和用地单位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农民

集体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群体之外，因此农民

获得的补偿费用非常低。李萌等［４］统计认为，目前

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格局大致为：政府占

６０％～７０％，村级组织占 ２５％ ～３０％，农民仅占
５％～１０％，农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主体，其土地收益
大部分被掠夺。任辉等［６］对农村土地非农用化过

程中的土地收益分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

与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例平均为９１，虽然各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但是农民与

政府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存在巨大差异。沈飞

等［７］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政

府与农村集体的土地收益比例为１７１，农民、集体
与政府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城镇化进程

的加速，农村土地征用的规模越来越大。据相关资

料统计，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被征地农民已高达８７００多
万，近１０年每年征用集体土地的数量近２０万公顷，
被征地农民新增４００万左右，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
续１０年左右。［８］目前一些地方甚至兴起了圈地运
动，大量耕地被占用。在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的

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征用不仅对农民的利益构

成危胁，也使粮食安全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对现有的

土地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逐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

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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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始建于计划经济时期，未能

充分考虑到土地征用中各方利益的有效平衡，忽视

了对农民利益的充分保障。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

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公共利益”内容模糊
土地制度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用必

须符合法定的“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是符合公共

利益并没有作明确规定，导致现实中许多假借“公

共利益”之名侵犯农民利益现象的发生。

２．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不清，补偿收益主体不明
我国现有的土地产权内部结构混乱，各项权能

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土地法》赋予了农民集体

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但是谁代表集体没有明

确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收益对象使得集体的收益流

失，农民个体就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分配。另外，权利

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当土地补偿款发放时，各个主

体各享其成，就产生了“乡扣”、“村留”的现象，导致

农民实得的补偿款少之又少。

３．征地补偿范围过窄，相关权利补偿不足
关于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土地管理法》规定我

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从表面上看

这些规定涵盖了土地征用造成的所有损失，然而土

地的权益不仅包括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等，还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发展权等，这些

权利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相应的补偿标准。

４．土地征用缺乏被征用人参与程序
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项目审批过程完全是政府

行为，从方案的提出到项目征地批准，都是政府核准

并实施，其程序基本上是内部程序，透明度和公示性

不够，农民对土地被征用事前并不知情，只有当土地

被征用的通知下达后才获悉，对土地被征用没有话

语权和表决权。

　　四、创新我国农村土地权益分配制

度的建议

　　现有的土地制度尽管对土地流转有比较全面的
规定，但是针对农村土地征用的条件和具体补偿标

准比较模糊，缺乏相应的细则解释，忽视了农民集体

的长远利益，致使现实征用过程中利益分配失衡。

因此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必须改革

现有的土地制度，建立新的收益分配格局。

建立新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要坚持公平合理

的分配原则，把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和土地增值收

益在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通过设

立农民听证会对土地征用和土地收益管理进行事

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确保土地征用有序进行。同

时注意土地征用资金专款专用，建立土地专业银行

对土地征用资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不

受侵害。

１．分配制度建立的原则
（１）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立法精神。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应进入市场，参与到

资源配置的市场中，土地的征用补偿价格可以参照

市场价来进行确定。同时，土地收益要兼顾国家和

农民个人的利益，使收益在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进

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２）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权益。任何制度的
建立都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要

确保农民的权益能够实现。目前，农民的权益被严

重侵犯，完善土地制度就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

收益权、监督权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切实维护

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３）坚持宏观管理调控的原则。进行土地制度
改革创新时，应考虑国家对土地、国家对农民的宏观

管理和调控能力。土地规划利用要综观全局，着眼

长远，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保护

现有耕地面积，确保粮食安全。

２．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构成
（１）建立以农民集体为受益主体的分配格局。

要使农民集体成为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主体，就要

明确谁来代表集体行使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

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行使所有权，而集体经济组织

有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的多样性和不

确定性致使农民人人有权，而实际人人无权。应该

明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

体，因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属于基层政治组织，法律

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经济组织，两者有本质差别，

应该把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农民。村民可以以组为单

位进行选举，选出代表人来代理自己行使权力并表

达自己的意愿，并实行任期制，报乡土地管理所登

记，从而使土地所有权及其收益落实到农户并受民

众的监督。村民也可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建立专业

合作社，以合作社为单位和收益主体来参与土地权

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实体化之后，土地收益就在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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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

（２）明确土地收益分配的内容。土地增值收益
属于集体土地权益的一部分，如果农民集体一直被

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土地被征用后只

是得到部分的土地补偿款，则不足以弥补失去土地

带来的损失。土地发展权是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从使

用权和收益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土地权益，是土地

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通过改变土地现有用途而

额外获取收益的权利。因此应该确立农民是土地发

展权的权益享受主体之一，使农民集体有权利享受

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３）建立公正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明确了农
民集体的收益主体地位和享有的权利，要确保其权

益得到真正实现就应使农民参与到土地征用的过程

中来。农民集体是土地的主人，征用集体的土地应

该征求农民的意见，土地如何被利用也应考虑农民

及附近市民的意见，综合各方的观点和利益才进行

土地征用，从而避免因强制征用引发矛盾。土地征

用听证制度中的参与者应以农民为主体，市民、专家

和媒体都有一定份额，以确保听证制度的公开、公

正、公平。

（４）设置土地专业银行监督管理。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用途的变化，土地资金项目

增多，因此可以建立土地专业发展银行来负责与土

地征用有关的资金管理。这既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

者和使用者的权益，又方便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

管理，减去了中间环节，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可防止

农民利益被侵害。在专业银行中，土地征用专款专

用，保障流通渠道的简便，方便农民使用资金。国家

在指定的银行进行款项拨付，可以实行一次付款，分

次补发，既满足农民投资的需要，又使农民有一定的

生活保障。同时，政府在每年发放补偿费用时应考

虑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彭胀率有大幅度的

提高就应相应地提高补偿费用，以此弥补货币贬值

带给农民的直接损失，确保农民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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